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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（临时）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（临时）

于 2017年 12月 14日（周四）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2017年 12月

8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，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，实到 5 人。会议

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会议议案审议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会议以 5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应收款项坏账

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 

为进一步加强应收款项管理，有效防范资产损失风险，会议决定，根据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，调整账龄分析法中应收款项

坏账准备计提比例。 

目前，按账龄分析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： 

1、账龄为 3年以内（含 3年）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账准备； 

2、账龄为 3－4 年（含 4年）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60%，其他应

收款不计提坏账准备； 

3、账龄为 4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00%。 

调整后，按账龄分析法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： 

1、账龄为 1年以内（含 1年）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5%； 

2、账龄为 1—2 年（含 2年）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0%； 

3、账龄为 2—3 年（含 3年）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30%； 

4、账龄为 3—4 年（含 4年）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50%； 



 

 

5、账龄为 4—5 年（含 5年）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80%； 

6、账龄为 5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00%。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，预计将导致公司 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下降 2,805万

元。 

会议认为，上述会计政策调整后，符合公司经营状况，能够有效防范资产损失

风险。 

二、会议以 5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补助会计政策

变更的议案 

2017年 5月 10 日，财政部发布《关于印发修订<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政

府补助>的通知》（财会【2017】1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对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 16号—政府补助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准则》”）进行了修订。 

会议同意，公司根据《通知》规定，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已存在的政府补助

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不进行列示项目调整；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《准则》施

行日（即 2017年 6 月 12日）期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《准则》进行调整，将自

2017 年 1 月 1 日起收到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项目由“营业外

收入”调整至“其他收益”。 

本次修订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，对公司损益、总资产、净资产不产

生影响，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。 

会议认为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《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2017年 12月 15日 


